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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济宁市 2018 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

 

——2019 年 6 月 28 日在济宁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

 

济宁市财政局局长  宫振华 

 

各位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 

我受市政府委托，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2018 年全市财政决

算有关情况，请予审议。 

一、2018 年财政决算情况 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

汇总市级和县市区决算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0 亿元，

完成预算的 100.4%，增长 3.7%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19.6

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08.2%，增长 8.8%。 

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5.8 亿元（市本级 21.4 亿元，高新区

39.1 亿元，太白湖新区 11.6 亿元，经开区 3.7 亿元），完成预算的

101.4%，增长 4.7%；其中税收收入 50 亿元，占财政收入的比重

为 66%，完成预算的 99.5%，增长 4.8%；非税收入 25.8 亿元，

完成预算的 105.3%，增长 4.4%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4.7

亿元（市本级 82.8 亿元，高新区 23.5 亿元，太白湖新区 12 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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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开区 6.4 亿元），完成预算的 118.5%，增长 11.2%。当年市级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，加各项税收返还、转移支付补助、调入资金

及上年结转收入等 81.2 亿元，收入共计 157 亿元。当年市级一般

公共预算支出，加上解支出、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28.2 亿元，

支出共计 152.9 亿元。收支相抵，结转下年支出 4.1 亿元。 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

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326.9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30.3%，增长

82.3%；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357.8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17.6%，

增长 67.3%。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增幅较高，主要是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收支增加较多。 

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77.6 亿元（市本级 31 亿元，高新区 25.1

亿元，太白湖新区 19.7 亿元，经开区 1.8 亿元），完成预算的

123.3%，增长 79.7%；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84.2 亿元（市本级

30.7 亿元，高新区 26 亿元，太白湖新区 23 亿元，经开区 4.5 亿

元），完成预算的 107.8%，增长 47%。当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，

加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、上年结转收入及债务转贷收入等 33.3 亿

元，收入共计 110.9 亿元；当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，加上解支

出及调出资金等 9.1 亿元，支出共计 93.3 亿元。收支相抵，结转

下年支出 17.6 亿元。 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

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22.3%；全

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8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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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.3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61.7%；

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.4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80.6%。当年

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，加上级补助及上年结转收入 0.3 亿

元，收入共计 2.6 亿元；当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，加补

助下级及调出资金 1.2 亿元，支出共计 2.6 亿元，当年收支平衡。 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

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03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09.7%，增长

19.3%。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61.8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.2%，

增长 15.2%。 

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98.9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36.7%，增

长 26.8%。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54.2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

115.2%，增长 14.9%。当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 44.7 亿元，

年末滚存结余 89.4 亿元。 

（五）政府债务举借情况 

经省财政厅核定，2018 年我市政府债务限额为 765.9 亿元。

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730 亿元，控制在债务限额以内。 

市级政府债务限额为 226.6 亿元，年末市级政府债务余额为

207.1 亿元，控制在债务限额以内。 

上述决算数据，与今年初向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预

算执行数相比，略有变化，主要是决算期间由于资金在途、上下

级结算补助变动等原因，部分数据有所增减。 

二、2018 年财税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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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的一年，各级各部门坚决贯彻市委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

市人大有关决议，统筹推进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

防风险各项工作，有力保障了预算执行，呈现六个方面的特点。 

（一）聚力增效支持新旧动能转换。市级安排 2 亿元开发区

发展专项资金，对开发区实施产业引领、龙头企业带动、 “四新”

促“四化”等方面加大奖励扶持力度。市级安排科技人才创新和产

业发展资金 4 亿元，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。市

级安排都市区融合及县域经济发展资金 15.1 亿元，统筹城乡协调

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。市级安排资金 8.59 亿元，支持乡村振兴

战略、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。加强新旧动能转换基

金实体化运作，成功完成对山东尚核电力的基金股权投资。 

（二）硬化约束规范政府债务管理。组织开展政府债务风险

摸底排查，积极化解债务存量、严格控制增量，有效防控债务风

险。争取置换债券（再融资债券）79.7 亿元，新增政府债券 73.2

亿元、比上年增加 19.3 亿元。规范推进 PPP 项目实施，严格入

库项目合规性审核论证，2018 年环湖大道工程（微山段）、跨线

桥等 11 个项目入选国家和省级示范项目，获得国家级奖励 4500

万元、占全省的 41%。 

（三）增收节支提高发展质量效益。坚持稳增长和优结构同

步发力，压实各级征管责任，加强日常督导调度，强化重点税源

征收挖潜。全市税收增长 8.5%，税收占比 72.4%，较上年提高

3.2 个百分点，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。强化预算约束和源头管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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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各方面厉行节约、精打细算，市本级“三公”经费比年初预算

减少 1221 万元。 

（四）统筹资金推进县域协调发展。出台推进县域基本公共

服务均等化、涉农资金整合等制度办法。统筹整合市级 22 项涉农

资金 4.3 亿元，并将资金的 20%集中投向扶贫攻坚，重点支持产

业扶贫项目、农村公共设施等方面。经过多方努力争取，4 个县

被新纳入省财政直管县范围，有关县市区被列入全国主要农作物

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分类综合评价试点

县、省级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、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、省级“乡

村连片治理”试点县。 

（五）有保有压提升民生保障水平。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

行的原则，积极落实各项民生保障政策，全市民生相关领域支出

489.6 亿元，占财政支出的 79%，增长 8.9%。重点支持城乡义务

教育公用经费保障、“大班额”三年行动计划和“全面改薄”、困难

学生资助体系建设；进一步提高了城乡低保、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补助标准，支持创业项目、创业园区和孵化基地等产业平台建设；

着力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标准，重点支持医疗卫生三

年行动计划、公立医院改革、妇幼健康工程建设。大力支持全国

文明城市创建，完善城乡基础设施。积极推动农业“新六产”发展、

泗河综合开发、国家森林城市创建。 

（六）绩效为先深化财政管理改革。坚持存量资金定期清理

机制，市级盘活存量资金 1.5 亿元。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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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上线运行，有效提高了支付效率。制定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

管理办法、市直部门预算管理绩效综合评价实施方案，全面推行

绩效目标管理，相关工作考核一直位居全省前列。在全省率先推

行财政预算支出管理系统与人大预算监督平台联网机制，同步增

强预算刚性约束和人大监督实效，稳步推进“阳光财政”建设。 

各位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，从财政决算和审计情况看，

2018 年全市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，但也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。

一是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、减税降费政策性减收等因素影响，

财政收入增速放缓，收入结构不够优化，必保硬性支出有增无减，

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。二是部门预算管理制度落实不够严格，

有的预算编制不够细化，有的预算公开内容不全面，有的项目资

金执行进度较慢。三是绩效评价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，项目绩效

考核未能全面覆盖，部分部门单位编制的绩效目标不科学、不细

化，绩效评价结果还未得到充分运用。四是一些地方和预算单位

遵守财经纪律不够严格，政府采购预算约束力不强，等等。对这

些问题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要求各级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，

认真加以解决。 

三、下步工作打算 

今年财税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。我们将坚决贯彻市委决策部

署，全面落实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和市人大常委会决议，

勇于担当、真抓实干，确保完成全年预算目标任务。 

（一）大力对上争取，增强地方财力。深入研究省委、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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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支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若干财政政策、支持民营企业高

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，坚持市县联动，分线作战，力争更多的重

点项目尤其是产业项目进入省级政策扶持范围。在我市举债空间

之内，进一步加大债券额度的争取力度，有效节减政府融资成本。 

（二）创新支持方式，加快动能转换。通过年度预算安排、

用活财政奖补政策、政府引导基金撬动等方式，集中支持新旧动

能转换重点项目和实体经济发展。积极落实我市支持民营企业发

展相关扶持政策，着力提高民营企业经营能力、管理水平。加快

推进我市入选国家和省级示范项目的实体化运作，落实好项目资

本金投入，积极打造一批可借鉴、可复制的 PPP 示范项目。 

（三）强化依法治税，提高收入质量。全面落实中央省减税

降费决策部署，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。进一步健全税收保障机

制，强化涉税信息综合利用，抓好重点税源、新上项目的征收挖

潜，着力提升税收占比。积极开展税收风险分析和评估，加大对

涉税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，促进企业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。 

（四）优化支出结构，保障改善民生。统筹安排财政资金，

在保障好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

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的基础上，集中资源和资金优先用于脱贫攻

坚。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、农村五保和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

准，加强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。认真落实支农惠农政策，推动农

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，促进农民增收、农业增效。 

（五）规范财政管理，提高绩效水平。调整完善财政管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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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科学划分市区财权与事权，增强市级统筹调控能力。把绩效

理念和方法深度嵌入财政管理全过程，推动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

一体化。坚持盘活存量、用好增量，规范预算执行管理，提高年

初预算到位率。进一步加大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，提高国有企

业对财政的贡献率。加大涉农、新旧动能转换等专项资金的整合

力度，优化专项资金设置，更好保障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。 

各位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，我们将在市委坚强领导下，

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决议，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指导和监

督，坚定信心、锐意改革，积极作为、开拓创新，为全市经济和

社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！ 


